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接收 2021 级本科生 

自主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本科生自主转专业工作，根据《华南理工大学全

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的要求，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原则 

我院转专业工作坚持“择优选拔，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杜绝一切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行为。 

二、组织领导 

转专业工作小组：由分管教学副院长任组长，学院本科教学

指导委员会成员、专业负责人等担任组员，负责全面统筹安排转

专业工作。 

工作小组组长：胡建强 

工作小组成员：余皓、邓远富、丁良鑫、刘锦斌 

转专业监督小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组员由其他非转专业

工作小组成员组成。负责转专业各个环节的监督工作，并接受学

生的申诉。 

监督小组组长：刘才刚 

监督小组成员：樊丽 巫剑伶 阮涛 

 

 



三、接收计划和接收条件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接收人数 接收学生条件  

咨询电话

和联系人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

工艺 
17 

1.无转专业记录。 

2.高考理科生或高考改革省份选考化学科

目的学生； 

3.因专业限制，不招收色盲色弱者； 

4. 无未解除的违纪记录。 

 

87112054 

姚老师 

应用化学 12 

能源化学工

程 
7 

制药工程 6 

四、选拔考核 

选拔考核形式：学院组织 3 名副教授以上教师组成转专业面

试专家小组，对学校审批通过的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面试。 

面试内容：自我介绍、思想品质、基础能力、主要优势、学

习动机和发展潜力等若干方面，制作 PPT 进行讲解 5-8 分钟。 

选拔考核录取原则：以面试成绩进行排名，按各专业拟接收

人数进行录取，面试成绩相同，按必修课百分制加权绩点百分比

择优录取。 

面试成绩不合格（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五、选拔安排 

5 月 24-5 月 27 日, 学生登录学校教务管理系统，在“报名

申请”→“学生转专业申请”栏目进行报名申请相关操作，并确

认提交（只保存但未提交者，申请无效。请各位同学在报名时间

截止前务必确认是否已提交）。5 月 28 日报名系统关闭。  

5 月 31 日，学院组织面试，时间：下午 4:00 开始，面试地



点：大学城校区 c1 栋活动室 

6 月 7 日-6 月 12 日，化学与化工学院将在学院网站 化学与

化工学院-本科生通知 公示拟录取名单，公示期为 5 天。公示无

异议后，学院在教务管理系统确认拟录取名单，打印录取名单汇

总表纸板盖章签名后交笃行楼北座 301 室。 

6 月 13 日，教务处复查并公布名单。6 月 15 日左右，学生登陆教务

管理系统进行转入专业的课程选课。 

  

8 月 26 日-8 月 27日，学生到化学与化工学院报到注册。 

 

院（系）教学副院长签名：     （公章）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22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2.scut.edu.cn/ce/
http://www2.scut.edu.cn/ce/

